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
[bookmark: _GoBack]您好！希望您能抽空把这封信读完。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覆盖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的资助政策体系，完全有能力保障您的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自2016年秋季入学以来，我省各学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具体的资助政策如下：
1、学前教育。按照年生均600元标准补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3-6岁儿童学前教育保教费，并按照年生均4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建安区执行的标准年生均600元）。
2、义务教育。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免除学杂费、教科书费基础上，按照年生均小学生1250元、初中生1500元标准对寄宿生发放生活补助费。按照每生每年800元标准发放营养改善计划补助金。
3、普通高中教育。免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普通高中学费、住宿费，并按照每生每年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4、中等职业教育。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学费，并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同时由当地扶贫部门按照每生每年3000元的标准发放“雨露计划”扶贫助学补助金。
5、高等教育。对在本省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本科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按照每生每年4000元、6000元、13000元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专科学生按照每生每年4000元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并由扶贫部门按照每生每年3000元标准发放“雨露计划”扶贫助学补助金。优先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额度为：普通本专科生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不超过12000元。对完成学业仍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各高校通过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发放特殊困难补贴等措施解决。学生可通过勤奋学习，争取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特别困难的新生可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新生入学资助经费，考入省内高校的资助标准为500元，考入省外高校的资助标准为1000元；可通过“绿色通道”直接办理入学手续，确保入学前、入学时和入学后“三不愁”。
您的孩子(姓名)____________在_____________地区__________学校学段就读，按照政策应该享受__________学段的资助政策。按照《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教财[2017]441号）中规定：资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符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建立有电子信息档案。2.具有正式学籍，纳入“全国学籍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户籍在建安区，而在外地上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需及时向就读学校提交由县（区）级扶贫部门出具的建档立卡证明，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当地就读学校享受资助。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可以向老师、学校或县级教育部门咨询。

家长签字：                       发放人签字：



                            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                 学校
                       年     月     日 

注：此信一式三份，家长、中心校、建档立卡贫困户档案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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